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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2021-038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

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远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4,298,8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6%。本次解除质押再质押的股份数为

154,969,1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7%。 

 本次解除质押再质押后，科力远集团累计质押数量为 197,559,103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 96.70%，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5%。科力远集团及一致行动

人钟发平持有公司 305,942,2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1%，合计质押

298,851,303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 97.68%，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8%。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9日收到控股股东科力远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再

质押的通知，具体信息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154,969,10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5.8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37% 

解质时间 2021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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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股） 204,298,803 

持股比例 12.3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2,59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8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8% 

本次解质股份于当日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见“二、1.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 

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科力远

集团 
是 154,969,103 否 否 

2021年

7月 16

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75.85% 9.37% 
置换 

融资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科力

远集

团 

204,298,803 12.36 42,590,000 197,559,103 96.70 11.95 0 12,650,300 0 6,739,700 

钟发

平 
101,643,428 6.15 101,292,200 101,292,200 99.65 6.13 0 13,540,972 0 351,228 

合计 305,942,231 18.51 143,882,200 298,851,303 97.68 18.08 0 26,191,272 0 7,090,928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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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2.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质押股份是将原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股份解除质押后转质

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系申请交通银行融资置换申万宏源证券质

押式回购融资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亦不会对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公司控制权、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

影响，没有强制平仓约定，不涉及平仓风险。 

3.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00727977904P 

法定代表人：钟发平 

成立日期：2001 年 06月 08日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 

注册地址：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楠木塘村科力远办公楼 101室 

经营范围：电池、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医疗器械的

销售；金属制品的批发；新材料的生产与销售；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

发、咨询与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控股股东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

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最近

一年 
318,900.07 139,577.19 88,908.43 138,741.36 179,322.88 172,767.75 11,855.46 3,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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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一期 
291,990.49 139,653.35 88,837.12 138,817.52 152,337.14 39,459.17 3,581.59 1,004.48 

备注：最近一年数据为 2020年经审计数据；最近一期数据为 2021年第一季

未经审计数据。 

（3）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

债率 

流动比

率 

速动比

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对外担保 

43.77% 1.34 1.16 0.08 / / / 93,702万元 

（4）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①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案由为中融信托与科力远集团合同纠纷，标的金额为 113,609,119.03 元。

中融信托冻结科力远集团及钟发平持有的公司股份 33,282,2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1%。本案一审判决后，科力远集团提出上诉，目前本案尚处二审审理中。 

②付丰海于 2020 年 8 月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委托理

财纠纷，标的金额为 10,920,000.00元。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目前正在通过法院程序进行调解中。 

③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 月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湖

南大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偿付贷款本金 40,000,000 元及利息等，科力远集团为

此贷款提供了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一审判决后，湖南大宇新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和科力远集团已提起上诉，目前本案尚处二审审理中。 

（5）控股股东偿债能力分析  

科力远集团债务偿付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经营性的资金收入、资产处置及新

增的融资性来源等。目前，不存在债务偿还风险，受相关融资环境影响，企业融

资活动受到一定影响。 

4.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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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控股股东科力远集团将为公司

及子公司授信活动提供担保。 

除上述情况外，控股股东科力远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与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关联交易、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公司控股股东科力远集团目前存在较高比例的股份质押，本次股份解押再质

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本次解押再质押后，科力远

集团将不再涉及平仓风险，并将通过加大经营力度、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回

笼、新增融资授信、引进战略投资人等方式，降低质押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质押及风险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0日 


